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内部审计工作的通知
鲁教审字〔2004〕3号
 各市教育局：
为进一步完善教育审计制度，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现就做好教育内部审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教育内部审计基础性建设，不断完善审计监督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4号令发布）和《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教育部17号令发布）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教育审计制度，规范教育审计业务。要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充实审计队伍。在人员的配备上，要注意专业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搭配。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培训，认真落实审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审计人员参加各种形式的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审计人员业务素质。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各项审计监督制度，严格、规范审计工作程序，做到依法审计，促进教育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突出工作重点，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各地要围绕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把教育审计工作的重点放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资金和重点问题上，抓住要害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计监督。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㈠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围绕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过程中教育经费保障问题、财政转移支付中教育经费危房改造资金的落实问题、中小学布局调整后资源共享利用和办学效益问题等开展审计和审计调查，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㈡加强对教育专项资金的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监督，确保各类教育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各市教育审计机构每年要对中央和省财政安排的职业教育经费、师范教育经费、特殊教育经费、改学条件经费以及其他专项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将审计情况于年底前，书面报送我厅财务处。
㈢继续加强对学校基建和修缮工程项目，尤其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项目的工程决算审计，切实做到不经审计，不得办理工程结算。今后省对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进行检查时，将重点检查工程决算审计情况。
㈣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积极开展教育收费审计，坚决防止和治理各种乱收费。要结合新的“一费制”收费办法的实施，加大审计力度，确保中小学收费政策的落实。
㈤按照中央和省关于经济责任审计方面的规定，认真做好对学校校长及教育企事单位负责人离任审计方面的规定，认真做好对学校校长及教育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规范工作程序，依法对有关离任者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真正做到不审计不离任，先审计后离任。


在审计的过程中，各级教育内审机构要注意把审计的监督职能与服务职能结合起来，把事后审计与事前、事中审计结合起来，把查错防弊与效益审计结合起来。要主动适应教育审计面临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和运用先进的审计理念、技术与方法，不断提高教育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

三、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促进教育内部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依法治教、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对教育审计工作的领导，真正把内申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教育审计工作。要做到领导思想认识到位，重视支持力度到位，帮助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到位，确保教育内部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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